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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社会
保障基金管理

李卫东

一、社会保障基金的流程

美国联邦社会保障体系由老年遗属

保险、伤残保险、医疗保险组成。社会保

障基金的流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一）纳税人向国内税务署缴税

美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是工薪税

（也称社会保障税）。工薪税的纳税对象

是工薪收入或营业收入，分别由雇员、雇

主和个体业主缴纳。
雇员和雇主。雇员应缴的个人所得

税和工薪税由雇主在支付雇员工资时代

为扣缴。雇主必须向国内税务署报季

报，填报三个表（分别登记一般雇员、家

庭佣工和政府雇员），这些表只填报这一

时期的工资总额和其应缴税收总额，不

填报每一雇员应税收入；同时向其预缴

税。雇主还要向社会保障总署提交年度

收入报告。年度报告包括每一雇员详细

的社会保障税的应税收入（雇佣 250 个

以上雇员的雇主需向社会保障总署报送

磁盘资料，以便汇总），社会保障总署按

照社会保障编号纳入每个人的收入记录

中。收入记录中包含雇主和个体户申报

的收入总量和申报的时期。社会保障总

署把这些资料转给国内税务署，以便检

查缴税额是否准确。当预缴税的数量与

年度收入报告计算的结果不一致时要作

出调整。
个体业主。由于个体业主无雇主和

雇员之分，税款完全由本人负担。个体

业主要向国内税务署报季报和年报，并

按季向国内税务署估算预缴社会保障

税。他们每年申报所得税时，要进行汇

算清缴，若估算预缴不足必须补缴，若多

付要退还或结转到下一年。国内税务署

每年把个体业主资料转送到社会保障总

署。
（二）国内税务署把税款存入财政部

国库，分配并转入三项基金

缴税由国内税务署征收后都要存入

国库，立即自动转为信托基金。从 1983

年 5月到 1990 年 11月，预缴的老年遗属

保险、伤残保险缴税总额在每月的第一

天转为信托基金。从 1990 年起，缴税只

是在每个季度的开始才转为信托基金。
各个社会保障项目缴税的准确数量开始

并不知道，因为老年遗属保险、伤残保

险、医疗保险及个人所得税在国内税务

署收到的季报中并未分项列出。国库要

按老年遗属保险的工薪税率和伤残保险

的工薪税率分配并转入到两项基金中

去。
（三）支付保险费

社会保障总署按月向财政部通告受

益人姓名和其应得收入，由国库支付保

险金。老年遗属保险、伤残保险的受益

人收到其保险金的日期通常在每月第三

天，如果第三天正是周末或假日，则顺延

至下一个工作日。若通过计算机直接转

帐支付，国库按转帐的日期结算。各个

基金在保险金支付日兑现国债并偿还国

库。
二、美国联邦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

管理

（一）由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转变

——加强投资管理的必要性

老年遗属保险建立时以现收现付的

方式筹集资金，积累很少，最多时 50 年

代达到 GNP的 5%。到 1965 年，结余降

至只够一年支出，并一直下降至 1982 年

和 1983年，当时的结余不足支付两个月

的保险金。在 1935至 1983年间，信托基

金资产不到联邦总债务的 5% ，只有 70

年代早期达到 10%。资产的利息收入

只是总收入中的一小部分，不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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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信托基金投资并不重要。到 80 年

代早期，工薪税增长了，对保险金收入也

开始征税，并提高了退休年龄，社会保障

基金开始实行部分积累。信托基金的结

余呈扩大趋势。1994 年，老年遗属保险

基金收入为 3 283亿美元，伤残保险基金

收入为528亿美元，两项基金总收入为

3 811 亿美元；而当年老年遗属保险总支

出是 2 841 亿美元，伤残保险支出为 389

亿美元，两项总支出为 3 230 亿美元。老

年遗属保险基金及伤残保险基金总资产

增加了 581 亿美元，达到 4 364 亿美元。

因此，对如此庞大的基金资产进行投资

成为美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重要任

务。
（二）建立信托基金管理委员会

美国在建立老年遗属保险和伤残保

险基金的时候，也同时建立了信托基金

管理委员会。信托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成

员包括作为信托基金常务受托人的财政

部长、劳动部长、健康及人力资源部部

长、社会保障总署署长、两个由总统任命

并由参议院确认的公共代表。
（三）投资和兑现政策

1、投资政策。信托基金投资政策的

框架和许多细节是在立法中确定的。
1935 年社会保障法案通过以来颁布的法

律和管理政策至今仍然有效。其中规

定：

（1）财政部长是主管信托人，要对信

托基金的投资负完全责任。主管信托人

必须把暂不需要开支的那部分资产进行

投资。
（2）信托基金只能投资于美国政府

发行的债券或由政府担保利息和本金的

债券，这些债券可在初次发行中以发行

价购买，或以市场价购买未到期债券。

（3）财政部被授权发行特别债券，在

初次发行中只能由信托基金购买，这可

以是短期“负债证书”或其他期限较长的

债券。
（4）与其他债券不同，特别债券可在

到期前的任何时候以其票面价值（即初

次购买价）加应计利息兑现。因此，特别

债券的提前兑现不会带来资本的增加或

减少。
（5）如果主管信托人认 为购买上市

债券对公众有利，可以 购买上市债券。
实际上，购买上市债券数量极其有限。

（6）1935 年的法律规定了特别债券

的固定利率。不久利率就开始用公式计

算，以美国未到期债券的优惠利率为依

据。目前的利率计算公式从 1960 年开

始应用，以 4 年以后到期的所有上市债

券的市场平均利率为计算依据。
（7）自 1965 年起，信托基金的收入

立即被投资到短期特别债券，即在第二

年 6 月到期的负债证书。第二年 6月 30

日，到期的负债证书要开始滚动，作为特

别证券进行再投资。
2、兑现政策。债券兑现中的管理政

策有：

（1）只有在信托基金支付保险项目

支出时，才可在到期前兑现拥有的债券。
不能为获取更高利率提前兑现债券、进

行再投资，或为与保险项目支出无关的

目的提前兑现。
（2）当支付保险项目时，特别债券可

以按到期的顺序兑现，从最早到期的债

券开始；有同样期限的特别债券可按利

率顺序兑现，从最低利率的债券开始。
如果有特种债券可以兑现，上市债券不

能提前兑现。
（四）基金投资管理的原则

信托基金投资的立法和管理政策坚

持以下四个原则：

1、不干预私人经济；

2、只投资于有利于基金安全的工

具；

3、在信托基金和国库之间的财务往

来中保持中立；

4、主管信托人在投资和管理决定中

要坚持审慎原则。

附：美国联邦社会保障基金流程图

（责任编辑  何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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